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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舆情日益复杂多样，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网络舆情治理法治化具有理论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当前，意识形态建设中网络舆情治理面临法

治体系不健全、执法力度不够、司法保护不足等法治困境，应通过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执法与监管

力度、强化司法应对能力等关键措施，以推动网络舆情治理法治化的进程，确保网络空间的秩序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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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nline public opi-
n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diverse, which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ide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he govern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has theoret-
ical legitimacy and practical necessity. At present, the govern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the rule of law such as an imperfect rule of 
law system, insufficient law enforcement, and insufficient judicial protection, and key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system, strengthening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
sion, and strengthening judicial response capabilities should be adopted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legalization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and ensure the order and stability of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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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新时代的到来标

志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这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更为有利的

机遇和广阔的空间，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尤其是网络社

会的迅猛发展，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舆论是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和工具，对意识

形态起着加强或削弱的作用，只有积极的舆论环境才可以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3]。 

2. 网络舆情治理 

2.1. 网络舆情的内涵 

网络舆情指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对特定事件、问题或话题的看法、评论和情绪表达，同时涵盖了信息

传播和舆论引导、舆论监督和舆情反映、舆情研究和舆情管理等多个方面。 

2.2. 网络舆情的实践样态 

在网络环境中，舆情在不同的条件影响下会呈现出不同的实际表现形式和特征状态。舆情不同的实

践样态反映了舆情在不同领域、针对不同议题、通过不同传播途径以及引发不同社会反应等方面所展现

出的特征状态，具体包括：社会热点舆情：像重大社会事件、公共安全事件、娱乐八卦等成为公众关注

焦点，新政策的出台或调整，引起不同群体的关注和反响，形成热点事件的社会舆情；民生问题舆情：

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物价、教育、医疗、住房等，一旦出现状况，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名人舆情：知名人物的言行、动态等受到广泛关注，其相关事件引发粉丝和公众的热烈讨论；国际舆情：

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动态和事件，也会在网络上引发不同观点和争论等等。这些不同的

实践样态能够帮助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网络舆情的发生情况和发展过程，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

管控和治理。 

2.3. 法治化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必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

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4]。意识形态工作是

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网络舆论工作更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法治网络舆情治理处于三者

交集。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化具有重要的必要性，具体体现在规范网络舆情治理的

行为准则，避免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确保信息传播的合法性；有效应对网络舆情事件，

化解社会矛盾；引导舆论方向，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 
因此，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法治化治理，积极应对网络传播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

挑战，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现网络社会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法治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656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杭琪 
 

 

DOI: 10.12677/ojls.2024.126566 3993 法学 
 

现代化，是新时代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5]。 

3. 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困境 

3.1. 网络舆情治理法治体系不健全 

当前，我国在互联网立法方面的法律包括国家法律、部门规章、行政规章、司法解释等各个层次。

如《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法律解释等。针对上述法律法规的分析：相关网络舆情的法律法规

地位不高，以“条例”、“规定”、“办法”为主，停留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层面；相关法律缺乏

完整性和体系性，各法律之间存在漏洞；各项法律虽对网络舆情治理有所规定，但又规定得过于敷衍笼

统。如对于事后管控中法律责任的归属及负面网络舆论传播后的补救措施等均未作出详细规定[5]。因而，

当前网络舆情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备，更是缺乏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法规，无法有效应对网络

舆情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3.2. 网络舆情治理执法力度不够 

在网络舆情治理中，执法部门的职责划分不清晰，导致执法力度不够，监管不到位，因而无法有效

应对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违法行为。由于网络舆情事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

此，在我国目前的权力主体管制格局中，表现为多头执法的局面，各个相关部门在权力分配和管制范围

上难免会出现冲突，职能交叉也导致了执法过程中多元权力主体执法行为间的相互冲突，难以形成执法

的合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舆情的治理[6]。 
当代社会，政府部门面对各种突发状况时，常常采取一种属地管理的策略，将问题和责任归属于具

体的管辖区域。然而，网络空间这一跨越地域边界的新领域又有其特殊性，问题和责任的归属不能有效

确定。因而网络舆情的治理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范畴，而是涉及到跨部门协作、信息技术应用以

及公共关系等多个层面的挑战。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则和有效的协调机制，政府部门在面对网络舆情时难

以找到合适的主体负责治理，舆情的发展走向变得更加不可预测，责任追究也变得更加困难。当舆情事

件爆发时，相关部门为了自保或是避免承担过重的责任，可能会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使得整个事件的

处理过程变得拖沓而不高效。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行政指令，也难以保证问责的明

确性和公正性。 

3.3. 网络舆情治理司法保护不足 

针对网络造谣传谣行为的治理，主要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应对网络上的突发事件管理。

同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二条的规定，使用网络传播

谣言、进行诽谤，或是利用网络传播有害信息、鼓动反动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稳定、试图对社会主义制度

进行推翻，亦或是煽动民众分裂情绪，试图分裂国家，破坏国家完整统一的，如果行为性质严重构成犯

罪，将依据刑法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25 条规定，恶意“散布谣言”，

故意“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通过其他方法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主要以行政拘留和较低金额

的罚款予以惩戒。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司法解释和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非法制造网络谣言的规定，对网络造

谣传谣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情节轻重而有所差异[7]。 
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谣言仅仅是在较小范围内流传，且没有给社会公共秩序带来实质性损害，那

么这个谣言就可能不会被视作犯罪行为，也就不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由此可见，当前的司法实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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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这类案件显得相对宽松。而这种现状使得一些造谣者和传谣者心存侥幸，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的谣言

没有引起重大的社会影响，就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这种侥幸心理不仅体现在个别人身上，也在整个社

会群体中都有所反映。正是由于这种心理驱动，不少造谣者和传谣者不断在法律的边界附近试探，试图

通过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来达到某种目的。他们不顾事实真相，无视法律的约束，盲目地向社会公众传

播各种谣言，这些行为无疑更是加剧了网络舆情治理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4. 网络舆情的域外治理模式 

4.1. 网络舆情的域外治理现状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网络舆情也已经超越了国界，一些国际事件和话题能够在网络上迅速

引发热议，从而对全球舆论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可见其跨境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大。但是，信息碎

片化和传播信息不详实问题突出，部分网络平台和个人通过发布不实信息或夸大事实，制造舆情事件，

对公众产生误导和影响。同时，政治化倾向严重，像英美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利用网络舆情进行政

治化操作，通过网络传播手段干预我国内政，使得跨境网络舆情的政治化明显。在域外网络舆情中，网

络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国外网络黑客、网络攻击等安全事件频繁发生，我国

个人隐私数据更是经常性被泄露和滥用。 

4.2. 网络舆情的域外治理模式 

任何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对网络舆情的管制和引导。因而，关于网络舆情治理方面，世界各国都

不会放着这块“自由无序”之地，我国也毫不例外。法治化的网络舆情域外治理模式的落实需要在跨境

网络舆情管理中，更加注重跨国合作和法律规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一是尝试构建国际法律框架：国际法律框架是域外法治治理模式的基础，针对利益诉求一致的问题，

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制定统一的网络舆情管理法律标准和规范，便与各国更好地治理跨境网络舆情；对于

利益诉求不同的问题，各国可以通过签署国际公约、条约等形式，建立跨境网络舆情管理的法律规范和

机制。 
二是加强跨国合作：国际组织可以制定相关标准和规范，引导各国在网络舆情管理领域开展合作；

跨国司法合作也是域外法治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可以通过司法渠道合作，共同应对跨境网络

舆情事件，追究相关责任。此外，在域外法治治理模式中，信息共享和数据保护是保障法治治理模式有

效运作的重要环节，各国可以通过国际网络平台加强信息共享，加大对不同用户生成内容的监管，防止

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和扩散，同时也要注意对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 

5. 网络舆情治理法治化的路径 

5.1.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它的出台虽然从根本上扭转了网

络安全长期缺乏基础性法律支持的局面，但是这一法律只侧重于对网络运营者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经营

者在网络空间的行为进行规制，而对网络监管的具体工作流程却鲜有涉及。因此健全网络舆情治理的法

律法规体系，推动网络舆情治理法治化的进程迫在眉睫。 
首先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网络舆情治理的法律依据和规范标准，对网络舆情行为的定义、

责任主体的界定、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等内容应当作出明确规定，以确保网络舆情治理的合法性和规范

性。其次，对现有的相关法律如《刑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

明确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责任和义务，以适应网络舆情治理的需求。同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网络舆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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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经验，将网络舆情规制的办法在网络立法中加以规定，从而改变其法律效力普遍低下的状况，并

与原有的法律法规相结合，建立一个体系完备、规范明确的网络舆情管理法律体系。 

5.2. 加强执法与监管力度 

一是建立健全的网络舆情监管机制，明确监管责任和权限。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网络舆情平台

和内容的监管，及时处置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和稳定。在信息时代，政府也可以通过利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网络舆情内容的实时监测和分析，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

立即采取措施。二是坚持违法必究，严厉依法打击网络谣言、诋毁、侵权等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形成震慑效应。三是秉持多主体协同治理的理念，由网信部门牵头，政府有关部门具体实施，舆情内容

所涉及行业主管部门尽快采取方案消除对本行业的冲击，形成一个协同联动的执法机制。 

5.3. 强化司法应对能力 

通过强化司法应对能力，可以有效提升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确保网络空间的秩序和稳定。

只有做到公正的审判，才能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才真正营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法制环境。在处理案件过

程中，司法部门既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诉求，又要保持“理性”，以其专业处理案件的能力和社会权威

影响力，尽量避免因网络舆给处理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主动地扭转互联网舆论危机的发展趋势，

推动舆情治理法治化的进程[8]。 
一是设立专门的网络舆情司法机构，负责处理网络舆情相关案件，提高司法机关对网络舆情案件的

专业化水平；同时加强对网络舆情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严惩网络谣言、诽谤、侵权等违法行为，维护

网络空间的秩序和稳定。二是保证司法审理过程的公平公正，制定详细科学的网络舆情案件审理标准，

明确网络舆情案件的审理程序，确保网络舆情案件的审理过程公正、透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此

外，更要加强对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的网络舆情治理培训，提升其对网络舆情案件的处理能力和专

业水平，保证司法人员能够准确理解和运用相关法律法规，公正、有效地审理网络舆情案件。 

6. 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是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可缺少的一环。通过立法机

关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执法机关加强执法与监管力度、司法机关强化司法应对能力等重要举措，能够有

效提升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和稳定。社会各界都应共同努力，形成治理合

力，推动网络舆情治理法治化的进程。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网络舆情才能得到有效地管理和规范，愿

我们共同努力，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网络空间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2. 

[2] 余晓青. 新时代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治理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9. 

[3] 杜成斌, 张骥. 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舆论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研究[J]. 理论导刊, 2020(8): 68-74. 

[4] 贺振华. 发挥司法所职能作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法治, 2023(10): 81-88. 

[5] 陆耀嘉.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地方政府监管优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2. 

[6] 胡彦迪. 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法治化治理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22. 

[7] 刘显. 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应对研究[J]. 共产党员(河北), 2016(3): 40-41. 

[8] 徐冉. 涉警网络舆情的治理路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8.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6566

	新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摘  要
	关键词
	The Path of Rule of Law in the Govern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w Era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网络舆情治理
	2.1. 网络舆情的内涵
	2.2. 网络舆情的实践样态
	2.3. 法治化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必要性

	3. 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困境
	3.1. 网络舆情治理法治体系不健全
	3.2. 网络舆情治理执法力度不够
	3.3. 网络舆情治理司法保护不足

	4. 网络舆情的域外治理模式
	4.1. 网络舆情的域外治理现状
	4.2. 网络舆情的域外治理模式

	5. 网络舆情治理法治化的路径
	5.1.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5.2. 加强执法与监管力度
	5.3. 强化司法应对能力

	6. 结语
	参考文献

